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西利路88号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38

892,818,448

47.64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缪文彬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4人，副董事长缪志强先生、董事刘正宇先生、董事王法根先生

和董事孙玉麟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马培林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杨力康先生与财务总监马学军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6,981,548

比例（%）

99.3462

反对

票数

4,298,100

比例（%）

0.4814

弃权

票数

1,538,800

比例（%）

0.1724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6,938,248

比例（%）

99.3413

反对

票数

4,729,200

比例（%）

0.5296

弃权

票数

1,151,000

比例（%）

0.1291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6,872,348

比例（%）

99.3340

反对

票数

4,754,600

比例（%）

0.5325

弃权

票数

1,191,500

比例（%）

0.133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6,991,008

比例（%）

99.3472

反对

票数

4,340,300

比例（%）

0.4861

弃权

票数

1,487,140

比例（%）

0.1667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4,992,619

比例（%）

99.1234

反对

票数

7,060,089

比例（%）

0.7907

弃权

票数

765,740

比例（%）

0.0859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7,196,808

比例（%）

99.3703

反对

票数

4,430,000

比例（%）

0.4961

弃权

票数

1,191,640

比例（%）

0.1336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203,966

比例（%）

81.4602

反对

票数

4,485,200

比例（%）

13.9431

弃权

票数

1,478,640

比例（%）

4.5967

8、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5,328,306

比例（%）

99.1610

反对

票数

6,459,202

比例（%）

0.7234

弃权

票数

1,030,940

比例（%）

0.1156

9、议案名称：关于对外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7,696,541

比例（%）

98.3062

反对

票数

14,150,767

比例（%）

1.5849

弃权

票数

971,140

比例（%）

0.1089

10、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报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报酬方案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5,733,349

比例（%）

99.2064

反对

票数

5,935,587

比例（%）

0.6648

弃权

票数

1,149,512

比例（%）

0.1288

11、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4年度报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报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5,805,449

比例（%）

99.2145

反对

票数

5,840,387

比例（%）

0.6541

弃权

票数

1,172,612

比例（%）

0.1314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5,866,108

比例（%）

99.2213

反对

票数

5,967,400

比例（%）

0.6683

弃权

票数

984,940

比例（%）

0.110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议案名称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
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5,418,
906

55,375,
606

55,309,
706

55,428,
366

53,429,
977

比例（%）

90.4712

90.4005

90.2930

90.4867

87.2243

反对

票数

4,298,100

4,729,200

4,754,600

4,340,300

7,060,089

比例（%）

7.0166

7.7204

7.7618

7.0855

11.5255

弃权

票数

1,538,800

1,151,000

1,191,500

1,487,140

765,740

比例（%）

2.5122

1.8791

1.9452

2.4278

1.2502

6

7

8

9

10

11

12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对外借款的议案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2024年度报酬执
行情况及2025年度报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监事2024年度报
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
度报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55,634,
166

26,203,
966

53,765,
664

46,133,
899

54,170,
707

54,242,
807

54,303,
466

90.8226

81.4602

87.7723

75.3135

88.4335

88.5512

88.6503

4,430,000

4,485,200

6,459,202

14,150,
767

5,935,587

5,840,387

5,967,400

7.2319

13.9431

10.5446

23.1011

9.6898

9.5344

9.7417

1,191,640

1,478,640

1,030,940

971,140

1,149,512

1,172,612

984,940

1.9455

4.5967

1.6831

1.5854

1.8767

1.9144

1.608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8与议案12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2、议案7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双良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同盛永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缪双大和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纪宇轩律师 章唐乾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公告编号：2025-032
转债代码：110095 转债简称：双良转债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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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3 证券简称：力合科创 公告编号：2025-025号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
5月22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5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应参加会议的董事8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8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贺臻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
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全体与会董
事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贺臻先生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徐安毕先生（简历详见公告）

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关于总经理辞职暨聘任总经理的公告》刊登在 2025年 5月 23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经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清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提名徐

安毕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公司不存在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的情形。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

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控股子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刊登在2025年5月23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向其全资子公司广

州力合科创中心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6,000万元的借款，借款年利率为3.02%，另按年支
付1%的融资服务费，资助期限5年，自本次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深圳市通产丽星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向其全资子公司广州市丽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30,000万元的无息借款，资
助期限3年，自本次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5年6月9日（星期一）以现场和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刊登在2025年5月23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243 证券简称：力合科创 公告编号：2025-029号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
5月 22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25年 5月 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
达。本次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彦孜女士
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与会监事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
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的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243 证券简称：力合科创 公告编号：2025-026号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辞职暨聘任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公司总经理辞职的情况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5月22日收到董事长

兼总经理贺臻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贺臻先生申请辞去公司总经
理职务，贺臻先生原定的总经理任职期间为2023年10月23日（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续聘）至
2026年10月15日，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贺臻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
长。

截至本公告日，贺臻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917,567股，贺臻先生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
承诺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贺臻先生在担任总经理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关于公司聘任总经理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

经理的议案》，经董事长贺臻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徐安毕先生（简历附
后）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附件：个人简历
徐安毕先生：中国国籍，1981年出生，博士。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委办公室主任科

员、副科长，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
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深圳市光明区科技创新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深圳市光明区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徐安毕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
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证券代码：002243 证券简称：力合科创 公告编号：2025-027号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向
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科技园”）为降低融

资成本，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拟向广州银行申请不超过61,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其
中，项目类(固定资产)贷款授信额度 55,000万元，非项目类(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 6,000万
元。本次申请授信额度的方案如下：

（一）广州银行项目类(固定资产)贷款
1、贷款主体：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贷款产品：固定资产贷款
3、贷款用途：置换银行贷款余额及支付项目建设尾款
4、贷款额度及期限：额度不超过 55,000万元，期限不超过15年
5、贷款利率：不超过五年期以上LPR-50BP（以银行实际授信方案为准）
6、贷款归还方式：按月付息，每半年还本一次或根据销售进度按比例还款
7、贷款担保：以公司名下134处房产抵押、租售收入的应收款项质押；其中，134处房产中

24处房产与流动资金贷款共用抵押物
（二）广州银行非项目类(流动资金)贷款
1、贷款主体：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贷款产品：流动资金贷款
3、贷款用途：置换银行贷款及补充日常经营性资金
4、贷款额度及期限：额度不超过6,000万元，授信期限2年
5、贷款利率：不超过一年期LPR-10BP（以银行实际授信方案为准）
6、贷款归还方式：每月付息，每半年归还本金比例不低于8%，剩余本金到期一次性结清
7、贷款担保：以公司名下26处房产抵押；其中，26处房产中24处房产与固定资产贷款共

用抵押物、2处房产为目前厦门国际银行贷款的抵押房产
二、董事会意见
珠海科技园本次以自有资产抵押方式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

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况。
同意珠海科技园向银行申请不超过61,000万元授信额度，同意将珠海科技园名下房产作

为抵押物向银行提供担保。同意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根据实际需求签署上述事项相关的
合同、协议、凭证等法律文件，并办理相关手续。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142,075.7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19.5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 36,
929.3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5.0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
在逾期债务、涉及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有
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243 证券简称：力合科创 公告编号：2025-028号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

5月22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25
年6月9日（星期一）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现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6月9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9日9:15一9:25,9:

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开始投票时间为

2025年6月9日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6月9日15:00。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股东可以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时间段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
择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4日（星期三）
7、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新东路1号清华信息港科研楼十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如下：

提案编码

累积投票提案(采用等额选举)

1.00

1.01

提案名称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选举徐安毕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备 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应选人数（1）人

√
2、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提案内容刊登在2025年5月

23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

3、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
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
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和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委托他人

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授权委托
书原件和有效持股凭证原件。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加盖公章的法人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原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加盖公章的法人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有效持股凭证原件。

（3）股东可于登记截止前，采用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信函、电子邮件、传
真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股东请仔细填写《授权委托书》（附件二），以便登记确认，不接
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
2025年6月6日（星期五）8:30-11:30时，14:00-16:00时。
3、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坪地段）1001号通产丽星科技园一栋A座五楼董事会办公室，邮

政编码：518117，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坪地段）1001号通产丽星科技园一栋A座，邮编：

518117
联 系 人：于喆、任红娟、张驰
联系电话：0755-28483234
传 真 号：0755-28483900（传真请注明：转董事会办公室）
5、其他事项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所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243”，投票简称为“力合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

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
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6月9日的交易时间，2025年6月9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

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9日9:15，

结束时间为2025年6月9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式样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或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2025年6月9日召开的深圳市力合
科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本
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意思表
示均代表本公司（本人），其后果由本公司（本人）承担。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
股东大会结束。

提案编码

累积投票提案(采用等额选举)

1.00

1.01

提案名称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选举徐安毕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备 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应选人数（1）
人

√
选举票数

注：累积投票提案请填写选举票数
被委托人身份证件：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
被委托人签字样本：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

月2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地点：成都市高新西区蜀新大道1168号公司一楼多功能厅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明良先生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7、出席的总体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公司总股份623,719,364股，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6人，代表股份124,337,35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34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11,431,2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65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5人，代表股份12,906,0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9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4人，代表股份 5,131,0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2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4人，代表股份 5,131,07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8227%。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
投票表决并审议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970,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919%；反对3,342,3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82%；弃权24,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3,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764%；反对3,342,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1400%；弃权24,816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3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970,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919%；反对3,342,3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82%；弃权24,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3,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764%；反对3,342,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1400%；弃权24,816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3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974,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955%；反对3,342,3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82%；弃权20,2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8,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648%；反对3,342,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1400%；弃权20,2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968,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904%；反对3,342,3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82%；弃权26,6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2,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401%；反对3,342,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1400%；弃权26,6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5、《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092,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902%；反对3,218,2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83%；弃权26,6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6,1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594%；反对3,218,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7206%；弃权26,6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6、《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929,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591%；反对3,342,6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84%；弃权65,2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3,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830%；反对3,342,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1460%；弃权65,216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1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7、《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073,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754%；反对3,202,4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56%；弃权60,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67,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3989%；反对3,202,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4127%；弃权60,9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84%。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杨华均、冯博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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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614 股票简称：奥佳华 公告编号：2025-21号
债券代码：128097 债券简称：奥佳转债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
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

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未来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0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62,347,675.20元（含税），本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若在利润分配预案公
布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以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奥佳转债，债券代码：128097）自2020年9月2日进入
转股期，因本次权益分派，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5年5月22日起暂停转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披露的《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奥佳转债暂停转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20号）。自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公布后至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暂停转股期间，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共计转股105股，公司总股本由623,476,752股变更为623,476,857股。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

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23,476,85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2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9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1*****797

01*****628

股东名称

邹剑寒

李五令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2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8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奥佳转债，债券代码：

128097）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奥佳转债”转股价格为9.45元/股，调整后“奥佳转
债”转股价格为9.3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9日起生效。详见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31-37号
咨询联系人：李巧巧、陈艺抒
咨询电话：0592-3795714

传真电话：0592-3794724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614 股票简称：奥佳华 公告编号：2025-22号
债券代码：128097 债券简称：奥佳转债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8097，债券简称：奥佳转债
2、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9.45元/股
3、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9.35元/股
4、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5年5月29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公开发行了1,2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奥佳转债，债券代码：128097）并于2020年3月18日上市。根
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之后，当公司因
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

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
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

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
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
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
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
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
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
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将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

股本 623,476,85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00元（含税），不送红
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奥佳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调整前“奥佳转债”转股价格为9.45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9.3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5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奥佳转债”转股期的起止日期：2020年9月2日至2026年2月25日，请各位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2日


